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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会议

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特制定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须知。

一、本次股东会设立会务组，具体负责会议期间的组织及相关会务工作。

二、为保证本次股东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务请

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及相关人员准时到达会场签

到确认参会资格。股东参会登记当天没有通过电话、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的，不在

签到表上登记签到，或股东会正式开始后没有统计在会议公布股权数之内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不参加表决和发言。

三、请参加人员自觉遵守会场秩序，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调至振动状态。

四、股东在会议召开期间准备发言的，请在会议开始前到会务组登记并填写“股

东会发言登记表”。股东临时要求发言或就相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当先向会务组

申请，经主持人许可后方可。

五、股东在会议上发言，应围绕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每位股东

发言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分钟，发言时应先报告所持股份数额和姓名。主持人可

安排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回答股东问题，与本次股东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

司商业秘密或可能损害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

员有权拒绝回答。议案表决开始后，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议案表决结束后，安排

股东代表发言、提议及咨询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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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表决。股东以

其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

表决时，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

一项，并以打“√”表示，多选或不选均视为无效票，作弃权处理。

七、为保证每位参会股东的权益，谢绝个人录音、拍照及录像，对干扰股东会

正常程序、寻衅滋事或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

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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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6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自 2026 年 5 月 19 日至 2026 年 5 月 19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海虹大道 100 号公司办公楼 3楼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应正才先生

会议议程：

一、参会人员签到、股东进行发言登记

二、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三、主持人向大会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及其代表的股份数

四、宣读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须知

五、推举计票和监票人员

六、宣读股东会审议议案

1、审议《关于<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续聘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2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4、审议《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6 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6、审议《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七、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及提问

八、股东对各项议案投票表决

九、统计现场表决结果与网络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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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宣读表决结果及股东会决议

十一、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十二、与会人员签署会议记录等相关文件

十三、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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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关于《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章制度，公司董事会制订

了《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5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以上议案，请审议。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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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关于续聘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由原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更名而来，初始成立于 1988 年 8 月，2013 年 12 月 10 日改制为特殊普通

合伙企业，是国内最早获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长期从事证

券服务业务。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 幢 10 层 1001-1 至

1001-26，首席合伙人刘维。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共有合伙人 233 人，共有注册

会计师 1507 人，其中 856 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经审计的 2024 年度收入总额为 251,025.80 万元，其中审

计业务收入 234,862.94 万元，证券期货业务收入 123,764.58 万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共承担 518 家上市公司 2024 年年报审计业务，审计收费

总额 62,047.52 万元，客户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等多个行业。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所在的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

数为 383 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已购买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不低于 2.5 亿元，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在执业中相关民事诉讼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2023 年 9 月 21 日，北京金融法院就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乐视网）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2021)京 74 民初 111 号]作出判

决，判决华普天健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天健咨询”）和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特普”）共同就 2011 年 3 月

17 日（含）之后曾买入过乐视网股票的原告投资者的损失，在 1%范围内与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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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华普天健咨询及容诚特普收到判决后已提起上诉，截

至目前，本案尚在二审诉讼程序中。

3.诚信记录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

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1次、监督管理措施 12 次、自律监管措施 13 次、纪律

处分 4次、自律处分 1次。

101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

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4次（共 2个项目）、监督管理措施 20 次、自律监管措

施 9次、纪律处分 10 次、自律处分 1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1）项目合伙人：熊延森，2015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3 年开始从事

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13 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6 年开始为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过国机通用（600444）、双枪科技（001211）、华恒

生物（688639）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屠灿，2014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2 年开

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12 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6 年开始

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过艾可蓝（300816）、迎驾贡酒（603198）、

国机通用（600444）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3）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陈卫峰，2020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8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18 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6 年

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过迎驾贡酒（603198）等上市公司审计报

告。

（4）项目质量复核人：汪玉寿，2010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8 年开始

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08 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3 年开始为

公司提供复核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过瑞玛精密（002976.SZ）、江河集团

（601886.SH）、和顺石油（603353.SH）、杭州解百（600814.SH）等多家上市

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熊延森、签字注册会计师屠灿和陈卫峰、项目质量复核人汪玉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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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内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

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及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和《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第 1号——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

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定价原则：根据本单位（本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

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并根据本单位（本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

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事务所的收费标准确定最终的审计收费。

公司 2025 年报审计费用为 100 万元。公司 2026 年度预计的年度审计费用将

根据定价原则协商确定。

以上议案，请审议。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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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关于《202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规定和有关要求，公司编写了《2025 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年报全文及摘要已于 2026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会审

议。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19 日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12

议案 4：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589,195,415.46 元。经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5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

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约 0.1175 元（含税）。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40,40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0,000,000.00元（含税），占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19.92%。

2025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

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

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以上议案，请审议。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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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5：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6 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6 年薪酬方案报告如下：

一、2026 年薪酬方案

1、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公司独立董事实行固定津贴制度，按公司股东会批准的 8万元/年标准领取

独立董事津贴，除此以外不再发放其他薪酬。

2、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非独立董事（含职工董事）薪酬标准根据其具体职务及公司相关规则确定，

其中绩效薪酬占比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 50%。

3、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根据公司相关规则确定，其中绩效薪酬占比不低

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 50%。

4、其他规定

（1）上述发放的薪酬和津贴为税前金额；

（2）鉴于年度报告于次年进行审议，故年度部分绩效薪酬在公司经审计的

年度报告经董事会审议并披露后计算发放；

（3）此次薪酬方案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在后续薪酬方案经

股东会批准前可参照本年度薪酬方案执行。

（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任等原因离任的，按其

实际任期和实际绩效计算薪酬并予以发放。

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6 年薪酬

方案制定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上议案，请审议。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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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6：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公司 2026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

以上议案，请审议。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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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7：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应正才、应灵敏、郑

永茂、胡伟杰、吴建夏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

期自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任期三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已就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及条件等进行了审核，上述董事候选人的

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工作经历和职业素养等方面均符合拟担任职务的任职要求，

未发现候选人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发现存

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且期限尚未届满，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7.01 选举应正才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02 选举应灵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03 选举郑永茂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04 选举胡伟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05 选举吴建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逐一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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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应正才

应正才，男，196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拥有 EMBA 学位。

1997 年 4 月至 2022 年 9 月历任泰发机电执行董事、经理，2022 年 9 月至今任泰

发机电执行董事；2005 年 8 月至 2012 年 9 月任泰鸿有限董事长、总经理，2012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任泰鸿有限董事长；2017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应正才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7,843,900 股；应正才先生的儿子及一致行

动人应灵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7,478,600 股，通过台州元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约 27,640 股；应正才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应灵

敏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95,350,14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8.01%，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正才先生为公司现任副董事长应灵敏先生的父亲。除

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应正才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亦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所列不得

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应灵敏

应灵敏，男，198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2010

年 3 月至 2017 年 8 月历任泰鸿有限监事、董事；2017 年 8 月至 2025 年 12 月任

公司副董事长、营销副总监；2026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应灵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478,600 股，通过台州元润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约 27,640 股；应灵敏先生的父亲及一致行

动人应正才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7,843,900 股；应灵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应正

才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95,350,14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8.01%，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灵敏先生为公司现任董事长应正才先生的儿子。除上

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应灵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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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所列不得被

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郑永茂

郑永茂，男，197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

经济师。1992 年 7 月至 1999 年 6 月任温州哥伦电器有限公司车间主任；1999

年 7 月至 2009 年 7 月任泰发机电副总经理；2009 年 7 月至 2017 年 8 月历任泰

鸿有限副总经理、总经理、营销总监、董事；2017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

经理、营销总监。

郑永茂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904,600 股，通过东证期货泰鸿万立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约 976,744 股，合计持有 11,881,344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49%。郑永茂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郑

永茂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所列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胡伟杰

胡伟杰，男，198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8

年 9 月至 2017 年 4 月历任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助理、证券

事务代表；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8 月任泰鸿有限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7

年 8 月至 2020 年 3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10

月历任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6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1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胡伟杰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东证期货泰鸿万立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约 220,93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6%。胡伟杰先

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胡伟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

条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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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运作》所列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吴建夏

吴建夏，男，197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

会计师。1997 年 11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会计；2008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 月任永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 月任国威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8 月任泰鸿有限财

务总监；2017 年 8 月至 2021 年 1 月任公司财务总监，2021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财务总监。

吴建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00,000 股，通过东证期货泰鸿万立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72,093 股，合计持有 972,093 股，占公司

总股份数的 0.29%。吴建夏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吴建夏先生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所列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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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8：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张伟坤、程学林、方

小桃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其中张伟坤先生为会计

专业人士。其中，方小桃先生的任期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7

年 9 月 29 日止，其他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算。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就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及条件等进行

了审核，上述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工作经历和职业素养等方面均

符合拟担任职务的任职要求，未发现候选人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

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发现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此外，

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任职资

格和独立性等要求。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以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审查意见，详见公司 2026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

8.01 选举张伟坤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02 选举程学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03 选举方小桃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逐一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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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议案，请审议。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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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张伟坤

张伟坤，男，1969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

会计师。1996 年 1 月至 2004 年 7 月任黄岩房屋开发公司财务科长；2004 年 8

月至 2011 年 5 月任浙江液体智控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1 年 5 月至今历任台州

科技职业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教师、会计教研室主任、培训科长、办公室主任；

2023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张伟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伟坤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所列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程学林

程学林，男，1970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2

年 6 月至 1998 年 10 月历任中国磁记录设备公司党政办秘书、北京办事处经理；

1998 年 11 月至 2006 年 10 月任浙江星韬律师事务所律师；2006 年 11 月至 2013

年 3 月任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律师；2013 年 4 月至 2015 年 8 月任浙江赞程律师

事务所律师；2015 年 9 月至今任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主任、专职律

师；2022 年 6 月任浙江省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2023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独

立董事。

程学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程学林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所列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方小桃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23

方小桃，男，1971 年 8 月出生，籍贯安徽枞阳，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汉族，中共党员。1997 年 7 月至 2010 年 8 月历任浙江城市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秘书、秘书科科长、投资证券部负责人、企业管理部负责人、董事会秘书；2010

年 9 月至 2012 年 2 月任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副总经理、证

券事务代表；2010 年 9 月至 2012 年 7 月任浙江泰洋锂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2011 年 7 月至 2011 年 11 月任浙江信洋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11 年 9 月至 2013 年 1 月任浙江贝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2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历任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7

年 4 月至 2020 年 1 月任浙江星星便洁宝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2021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2022 年 5 月至 2025 年 6 月，任上海外服远茂企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 年 5 月至今，任浙江夜光明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方小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方小桃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所列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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